附件2：
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检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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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是否明确由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是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和消防责任制，明确各部门、科室的安全负责人，并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是否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定期落实消防安全例会、能力教育培训、消防档案管理、防火巡查检查、隐患整改等工作机制；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部门科室负责人及消防控制室值班员、消防设施操作维保人员、工程服务人员、护工、保安等外包服务机构人员是否履行岗位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二、检查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情况。是否建立和实施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制度，聘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定期落实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和检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应急广播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对防火巡查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是否组织整改消除，并落实整改期间的安全保障措施。
三、检查安全疏散设施有效情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放置影响人员疏散的障碍物，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常闭状态；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避难间是否被挪作他用；公共区域或房间明显位置是否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超过2层的人员住宿房间或者楼层明显位置内是否配备一定数量的防烟面罩、疏散用手电筒等辅助逃生器材。 
四、检查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情况。是否制定并实施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规章制度，使用酒精、供氧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部门是否严格执行危险品领取登记和清退制度，按照操作规程取用和专柜存放，禁止超额储存，避免邻近或接触热源或被阳光直射；操作时是否远离易燃物品，不使用时是否关闭电源和相关设施。
五、检查建设工程施工改造情况。限额以上建设工程是否按照规定取得施工许可，限额以下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备案；是否存在未按照消防设计图纸、擅自改变消防设计施工；是否存在违章搭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项目经理等责任是否明确；是否制定并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巡查检查制度；施工人员是否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装修施工现场是否明确划分施工区和非施工区；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的，是否按照规定落实动火审批和现场监护措施，特殊工种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六、检查事故应急处置准备情况。是否根据场所特点组建灭火救援、技术保障、应急疏散等应急处置团队；是否结合养老机构老年人特点，制定针对性强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明确每班次、各岗位人员及其报警、疏散和扑救初起火灾的职责；是否配备相应的轮椅、担架等疏散工具，对无自理能力和行动不便的患者和老人逐一明确疏散救护人员；是否按照规定频次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符合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标准的，是否建立微型消防站，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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